2022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
2022年，县财政局以提升财政资金绩效为主线，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，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手段，以评价结果应用为保障，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我县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体如下：
一、完善制度建设，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。先后印发《关于做好嵩明县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全覆盖开展2022年度嵩明县部门预算项目（政策）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嵩明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县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指导性工作文件，形成了“机制先行，制度支撑，管理提升”的先决条件。
二、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前移预算绩效管理关口。全县各预算单位（部门）按照《中共嵩明县委 嵩明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嵩发〔2020〕6号)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组织评估专家组对县水务局水环境治理（嵩明牛栏江段）项目、县教育体育局人工智能因材施教示范区项目、县公安局公安辅警经费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将评估结果将作为2022年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，通过评估安排项目资金9900万元，压减经费1579.7万元。进一步是财政资金绩效综合管理运用更精准化、科学化。
三、强化绩效目标和运行监控管理，确保资金运行高效。一是开展预算申报项目绩效目标评审工作。2022年，我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单位62家，金额合计206549.4 万元；二是对重点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，主要是对“预算执行情况”和“绩效目标实现情况”进行双监控。2022年共102家单位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，监控项目815个，金额93330.7万元.
四、抓实绩效评价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一是自评工作创新发展，实现单位自评与财政审核挂钩。首次实现通过平台组织预算单位开展2021年预算支出绩效自评，打破历年绩效自评工作线下开展模式；县财政局资金归口科室从合理性、真实性和完整性对各预算单位自评情况进行审核，根据自评报送质量及预算资金使用情况，按此年优先支持、继续支出、扣减预算、不予支持四种情况，明确审核意见。二是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在自评基础上，选取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政策五类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、重大项目、民生及社会关注度高的领域共14个项目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通过邀请两家第三方中介机构到各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评价。经评价，此次重点绩效评价90分以上项目1个，为嵩明县社会保险局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项目（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），评价等次为优秀；嵩明县公安局平安嵩明监控系统租用经费、村（社区）视频监控建设经费（一般公共预算）项目，评分79.75分，等次为良好；剩余13个项目均为80分以上，等次为良好。从评价结果来看，嵩明县财政支出重点项目在资金使用结果上总体良好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五、做好结果运用，提高绩效管理质效。将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审核、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等各环节的管理结果作为预算编制、政策调整、完善管理、资金纠偏等的重要参考。二是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向本地区党委、人大、政府等报告。三是按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，将绩效管理信息在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开。
